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行政复议决定书
济南山复决字〔2025〕16号

申请人：黄某某。

被申请人：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仲宫街道办事处。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21日作出的《关于黄某某<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申请书>的答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5年4月14日依法予以受理。行政复议期间，依法听取了当事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结案。

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申请撤销被申请人2025年3月21日作出的《关于黄某某<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申请书>的答复》。

申请人称：本人家庭户确被征收，本人也未曾放弃过征收补偿利益，故被申请人应予以本人补偿安置。
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关于黄某某<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申请书>的答复》。

申请人阅卷后提交补充意见：一、证据不足。被申请人并未提出证据证明其已对申请人户进行安置补偿完毕的相关证明材料，也未提供申请人自愿放弃安置的证明材料，故系争答复显属证据不足。

二、被申请人实际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补偿内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社会保障费用等。补偿是直接的经济补偿，而安置是对生活保障的延伸。政府可以采取以补偿的方式来代替安置，但是不能以安置的理由来回避补偿职责。答复书仅称申请人放弃了安置，而回避了补偿的职责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换一种说法，按照答复书所说，即使申请人未参加安置程序，对申请人的补偿款也应该履行。且答复书仅从调查当年当事人承诺放弃安置的前提，就得出政府已经完成了补偿和安置职责的结论，从逻辑上讲是说不通的。

三、请求给予国家赔偿。自我家房子被拆以来，被申请人未予以安置，也未予以补偿，一直居无定所，给申请人人生造成极大损失，故在本复议案件中一并提出国家赔偿，请求被申请人赔偿因未对申请人进行补偿造成的经济损失、精神损失、人身伤害共计1336000元。

四、请求对仲政发(1999)46号《关于拓宽改造省道327线的实施意见》进行附带性审查。
被申请人答复称：一、答复人作出的案涉答复事实清楚，内容适当。申请人黄某某于2025年1月21日通过中国邮政EMS的方式向答复人提交了《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申请书》，要求答复人履行对申请人户的安置补偿法定职责。答复人收到申请书后就申请人的申请事项对其提交的清理通知、证明等相关材料进行了审查，后向申请人所在的**村村民委员会调查了解有关情况,综合调查后的实际情况据实作出，在答复书中亦载明了对案涉答复书不服的救济途径，对申请人的权利予以充分保障，故案涉答复事实清楚，内容适当，答复人已经依法履职。

答复人向被答复人作出的案涉答复，程序合法。申请人于2025年1月21日通过中国邮政EMS方式向答复人提交《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申请书》，1月23日答复人签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2025年3月21日答复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案涉答复，3月24日通过中国邮政EMS送达了申请人，故答复人作出及送达案涉答复的程序合法。

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申请书》及相关材料；

2.《情况说明》；
3.仲政发（1999）46号《关于拓宽改造省道327线的实施意见》；
4.《关于黄某某<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申请书>的答复》及送达回证。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机关在行政复议审理期间依职权向申请人调取如下证据材料：

1.2003年10月1日**庄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复印件）；
2.2021年9月30日**庄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复印件）。
本机关经审查查明：

1999年12月16日，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人民政府下发《关于拓宽改造省道327线的实施意见》（仲政发（1999）46号），仲宫镇人民政府按照市政府、历城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负责省道327线仲宫至绣川路段的征地、拆迁和路基任务，关于房屋拆迁根据拆迁户的主房结构类型分别给予补偿，按照村镇规划划给宅基地。申请人系**庄村村民，其原来在**庄村的宅基地及房屋在被征地拆迁范围内。2003年10月1日，*庄村委会出具证明“本村村民黄某某属于省道327线拆迁户之一，因其他原因没有及时批放宅基地，在村批放宅基地时，优先给该村民”。2021年9月30日，**庄村委会出具证明“本村村民黄某某属于省道327线拆迁户，因其他原因没有及时批放宅基地，经村两委研究同意批放宅基地一处，望上级领导批准”。截至目前，申请人未取得安置的宅基地。

另查明，2025年1月21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申请书》，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3日签收。2025年3月21日，被申请人作出《关于黄某某〈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申请书〉的答复》，主要内容为“……，在安置过程中，由于黄某某要求在路边安置宅基地的个人原因，没有按照当时规定的时间参加安置程序，自愿放弃指挥部给其在**村村内统一安置的宅基地，省道327线安置义务已履行完毕”。2025年3月24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通过邮寄方式送达《关于黄某某〈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申请书〉的答复》。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

在1999年实施的省道327线拓宽改造工程中，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人民政府负责该工程仲宫至绣川路段的征地、拆迁和路基任务，申请人其原来在**庄村的宅基地及房屋在被征地拆迁范围。2016年9月，济南市人民政府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调整济南市历城区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鲁政函民字[2016]9号），撤销仲宫镇，以其原行政区域设立仲宫街道办事处。被申请人具有对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履行征收补偿职责作出行政处理的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被申请人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无法证明被申请人是否已履行征收补偿职责，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黄某某〈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申请书〉的答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黄某某〈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申请书〉的答复》，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申请重新作出处理。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6月10日


